
舊生 

光復國小114學年度本土語文/臺灣手語/新住民語文選修課程更換申請表 
 

親愛的家長您好， 

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2月10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35506147號函文所示，基於本土

語文學習之持續性，考量多數學生均維持原選習之語別，且延續性學習有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，並加

深學生對語言學習之興趣，以原選習語別為原則，倘修習該語別一年以上之舊生，因配合家長（家庭）

母語轉換需求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，致有轉換選習語別時，請填寫申請更換語文類別，並經家長簽章

同意。 

 

班級  座號  姓名  

1.原

選習

之語

別 

(  )閩南語 

客語 

(  ) 北四縣腔  (  )南四縣腔  (  )海陸腔 

原住民族語 

（  ）澤敖利泰雅語 （  ）海岸阿美語 （  ）馬蘭阿美語 （  ）太魯閣語 

(  )臺灣手語(一至三年級適用) 

新住民語 

（  ）越南語 （  ）印尼語 （  ）泰語 （  ）柬埔寨語 

（  ）緬甸語 （  ）菲律賓語  

2.更換語別原因 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需轉換選習語別。 

3.欲更換之語別 ________________語 

家長簽章  連絡電話  

注意事項 
語言選習人數較少之語別課程，將視師資狀況與其他班級學生共同上課或安排以遠距直

播方式進行課程。 

上課編組 (家長不需填寫) (視選修人數及師資開課) 

 
本表填寫完畢，並經家長同意簽章後，請於3月21日前繳回各班導師。 


